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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電子發票



法規架構

4

加值型及非加

值型營業稅法

統一發票給獎

辦法

統一發票使用

辦法

電子發票實施

作業要點



電子發票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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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7第１項第5款 

 電子發票 : 指利用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的統一發票。它包含雲
端發票及電子發票證明聯。

名詞 定義

電子發票證明聯 指印出紙本的電子發票，紙張表頭會有「電子發票證明聯」字樣。

雲端發票 指不印出紙本的電子發票，把發票儲存在各種載具，或是透過捐贈碼將發票捐給受
贈機關（團體）。

載具 指用來儲存雲端發票的工具，分為共通性載具(手機條碼)及非共通性(會員卡)。



電子發票證明聯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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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方為消費者(B2C)



電子發票證明聯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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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方為營業人(B2B)-格式一

 電子發票證明聯含明細資料(左圖) ，不裁切不限長

 稅額與銷售額與應分別分示

 應稅、零稅率及免稅銷售額應分別列示



電子發票證明聯格式

8

 買方為營業人(B2B)-格式二

•大小：A4或A4一半(A5)

•格式：寬21cm
長29.7cm或14.57cm

•適用範圍：僅可使用在營業人對營業人之交易



電子發票證明聯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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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方為營業人(B2B)-格式二

續頁

A5格式



電子發票與傳統發票比較

10

傳統發票 電子發票

作業時間較長、出錯率高 環保無紙化、高效率的作業流程

Χ開立較費時
Χ手開容易出錯
Χ需主動索取發票字軌
Χ申報登打易出錯
Χ難以有效管理(人員異動)

✓與財政部雲端系統整合
✓可發票字軌自動取號
✓可自動上傳系統
✓可線上申報
✓有效管理發票(檔案儲存)



電子發票開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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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立電子發票

B2C

索取證明聯 需列印

雲端發票 不需列印

B2B

交換發票 不需列印

存證發票 需列印

發票存在載具中



交換發票與存證發票概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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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完成方式 備註

B2B交換發票 系統完成交換
買方需為使用電子
發票營業人

B2B存證發票
加值中心或營業人系統完成交換
非系統完成交換(紙本或檔案交付)



電子發票傳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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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或自有系統開立(交換)

賣方營業人 買方營業人

Turnkey:一種軟體，可將發票資訊檔案上傳至整合服務平台。

整合服務平台：指由財政部提供電子發票相關整合性服務之平台。



B2B交換發票常見情境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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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申報狀態 發票狀態

銷方開立交換發票，買方未接收，視同有效發票。 銷方:申報營業稅 開立未確認

銷方作廢銷項發票，買方未接收，作廢無效。 銷方:申報銷售額 作廢未確認

進方若未接收確認交換發票，銷方無法作廢或折讓。



電子發票傳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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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傳輸或紙本交付後存證

賣方營業人 買方營業人

列印紙本發票
交付給買方營業人

上傳
電子存證檔

適用於買方無整合服務
平台權限者



電子發票傳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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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加值服務中心上傳

賣方營業人 買方營業人

加值服務中心

前端開立發票(API或ERP系統)

代賣方營業人上傳電子發票存證檔

買方營業人線上接收交換發票

列印紙本發票
交付給買方營業人

❷

❷

加值服務中心：指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提供營業人開立、
傳輸、交換、保存電子發票資訊之系統及相關加值服務之營
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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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導入參考



電子發票重要時點

簡報標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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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上傳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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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7第4,5項-上傳發票時限

開立電子發票之營業人，
✓ 買受人為非營業人(B2C)：發票開立48小時內上傳發票電子檔
✓ 買受人為營業人(B2B)：發票開立後7日內，將統一發票資訊傳輸至平台存證，並由

平台通知買受人接收，買受人未於平台設定接收方式者，應由開立人通知。
✓ 如有發票作廢、銷貨退回或折讓時，開立人應依上開時限完成交易相對人接收及將

資訊傳輸至平台存證。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7第6項-電子發票如何交付

✓ 開立人符合前二項規定，視為已將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買受人視為已
取得統一發票。(惟需將相關發票資訊告知消費者，或提供查詢管道)



申請上傳時點

簡報標題 20



字軌號碼申請案件審理



字軌號碼申請範例

22

√

√

√
√

下載書表路徑：
稅務入口網>書表及檔案下載 >申請書表及範例下載
>營業稅>電子發票字軌號碼申請書

原則期配
符合條件者年配



字軌號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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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次使用電子發票的營業人(平台開立)，需先填寫下列申請書交給國稅局需附文件:

 1.電子發票字軌號碼申請書
 2.使用電子發票承諾書

二、增加電子發票字軌組數

1.電子發票字軌號碼申請書(紙本申請)
2.財稅入口網-線上申辦-稅務線上申辦-輸入申辦項目「電子發票」-申請【增加/減少】電子
發票字軌號碼本數(線上申請)  需讀取憑證



常見異常案件處理說明



態樣一、漏上傳已開立電子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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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資訊 已開立證明聯 賠付獎金責任 

B2B 補上傳 無須處理 無

B2C
補上傳

(平台鎖檔後，需報
備核准開放上傳)

無須處理
通知限期傳輸，屆
期未傳輸，應負擔
賠付責任。(5)



態樣二、字軌號碼重複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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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資訊 已開立證明聯 賠付獎金責任 申報營業稅
記載不實

(營業稅法48條)

B2B

都要上傳，寫
進LOG檔，第
2張上傳失敗。 

無須處理 無 皆需申報
報備且申報後
計次免罰

B2C
都要上傳，寫
進LOG檔，第
2張上傳失敗。 

無須處理 
應負擔賠付責

任(2) 
皆需申報

報備且申報後
計次免罰

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16條第5點但書，「但屬字軌號碼重複開立者，應
以營業人主動報備並已依實際交易資料申報，且無短報、漏報營業稅額者為限。」



應行記載事項-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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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除應分別依規定格式據實載明字軌號碼、交易日期、品名、數量、
單價、金額、銷售額、課稅別、稅額及總計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但其買受人為非營
業人者，應以定價開立。

一、營業人使用三聯式統一發票者，應載明買受人名稱及統一編號。

二、製造業或經營進口貿易之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非營業人開立之統一發票，應
載明買受人名稱及地址，或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營業人對買受人為非營業人所開立之統一發票，除前款規定外，得免填買受人名稱
及地址。但經買受人要求者，不在此限。

四、（刪除 )

五、本法第六條第四款所定營業人開立雲端發票應記載事項，得以外文為之；交易日期
得以西元日期表示；單價、金額及總計得以外幣列示，但應加註計價幣別。



態樣三、應行記載事項 : 誤用字軌

28

上傳資訊
已開立證明聯 賠付獎金責

任 申報營業稅
記載不實

(營業稅法48條)

B2B
依開立字軌上

傳

收回作廢重開
（無涉罰則），
無法收回報備
（計次免罰）

無 需申報 報備計次免罰

B2C
依開立字軌上

傳

收回作廢重開
（無涉罰則），
無法收回報備
（計次免罰）

應負擔賠付
責任(1)

需申報 報備計次免罰

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16條第5點「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字軌號碼登載錯誤，於未
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已主動向稽徵機關報備。」



誤用字軌態樣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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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樣三、應行記載事項 :賣方統編錯誤、買方統
編錯誤、交易日期、單價、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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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資訊 已開立證明聯 
賠付獎金責
任 

申報營業稅
記載不實

(營業稅法48條)

B2B 上傳正確資訊

收回作廢重開
（無涉罰則），
無法收回報備
（計次免罰）

無
需申報正確資

訊
報備計次免罰

B2C 上傳正確資訊

收回作廢重開
（無涉罰則），
無法收回報備
（計次免罰）

無
需申報正確資

訊
報備計次免罰

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16條第5點「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字軌號碼登載錯誤，於未
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已主動向稽徵機關報備。」



態樣四、非應行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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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資訊 已開立證明聯 賠付獎金責任 

期別錯誤
(粗字)

無須處理 無須處理 應負擔賠付責任(1)

隨機碼異常 依紙本隨機碼上傳 無須處理 無



統一發票給獎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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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1 條
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代發獎金單位溢付獎金者，其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應具
函責令該營業人賠付溢付獎金：
一、使用非主管稽徵機關配給之各種類統一發票字軌號碼。
二、重複開立或列印主管稽徵機關配給之統一發票字軌號碼。
三、作廢發票未收回統一發票收執聯或電子發票證明聯。
四、銷售特定貨物與外籍旅客，未依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退還營業稅實施辦法第八條第二
項第二款規定記載。
五、未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將統一發票資訊傳輸至財政部電
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存證，經主管稽徵機關通知限期傳輸，屆期未傳輸。
六、其他經財政部公告情形。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40083&flno=15-1


異常通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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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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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免予處罰：
(條件須同時成立)

免罰類別 條件 條件 條件

第3點 銷項 開立電子發票份數/發票
總份數=5%以上

少報之銷售額/全部
銷售額=7%以下

第4點 銷項(雲端發票) 開立電子發票份數/發票
總份數=5%以上

開立雲端發票份數/
電子發票總份數
=15%以上(雲端率)

少報之銷售額/全部
銷售額=10%以下

第5點 進項 接收電子發票份數/進項
發票總份數=5%以上

多報之進項稅額/全
部進項稅額=5%以下



平台開立電子發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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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輕鬆開
上傳平台超easy

電子發票輕鬆開
平台操作超easy

整合服務平台免付費電話:0800-521-988

技術客服專線:02-89782365

E-mail: e-inv@hibox.hinet.net



感謝您
整合服務平台免付費電話:0800-521-988

技術客服專線:02-89782365

E-mail: e-inv@hibox.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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